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应在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保质期到期日

□记者 朱非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食

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将与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 （GB 7718—2025） 同步实施。

为解决食品日期“找不到” 的问

题， “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应当在预

包装食品标签的主要展示版面上设置独

立区域， 具体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

期日。 如独立区域未设置在包装主要展

示版面的， 应当在主要展示版面上标注

“见包装物某部位” 字样进行指引。

对于食品日期“看不清” 问题，

“管理办法” 规定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

签上使用白底黑字等颜色对比明显的形

式标注， 且要求字体最小高度从现行的

1.8 毫米， 按照包装最大表面面积不同

分层次提升。 其中， 最大表面面积大于

35 平方厘米 （含） 的包装标注的字体

最小高度提升至 3.0 毫米， 其他小包装

标注的字体最小高度提升至 2.0 毫米。

有关食品日期“不易算” 问题，

“管理办法” 规定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

签上按照年、 月、 日的顺序标注保质期

到期日等强制标示事项， 方便消费者直

接知晓可食用期限， 无需另行计算。 此

外， “管理办法” 规定， 通过网络销售

的预包装食品， 应当在销售主页面刊载

预包装食品的主要标签信息。 网络平台

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网售食品标识信息的

检查监控， 依法处置违法违规食品标识

信息， 并保存有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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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

首次置业和多孩家庭购房

叠加补贴最高达25万元

3 月 29 日， 苏州发布 《关于加

快集聚青年人才的若干措施》。 对全

日制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来苏州求职

面试的， 给予最高 2000 元一次性交

通补贴， 同时提供单次 3 天 2 晚、 累

计最长 14 天的免费住宿。 对新引进

的全日制应届博士、 硕士和本科生分

别给予每月不低于 1500 元、 1000

元、 800 元的租房补贴， 补贴期限一

般 2 年； 对新引进的人工智能等领域

急需紧缺专业全日制应届博士、 硕

士、 本科生分别给予 10 万元、 3 万

元、 1 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 （朱非）

【苏州】

应届生面试可补贴交通费
提供单次3天2晚免费住宿

| 长三角

3 月 28 日， 义乌市发布 《关于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购房的通知》。

“通知” 明确， 对于首次置业， 购买

建筑面积小于 150㎡且预 （现） 售备

案总价不超过 350 万元的一手新建商

品住房， 给予 1000 元/㎡补贴。

此外， 购买一手新建商品住房的

两孩家庭每套补贴 10 万元， 三孩家

庭每套补贴 20 万元， 每个家庭仅可

享受一次。 首次置业和多孩家庭购房

补贴可叠加使用， 每套补贴总额度不

超过 25 万元。

| 扫码读

行政处罚自算器上线
罚款多少，一算便知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违法

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试行）》。 为提升智慧监管效能， 进

一步增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透

明度和可预期性， 即日起， 根据《基

准》 制作的“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

罚金额自算器” 正式上线！

扫描下方二维码， 选择具体违法

情形， 即可一键计算出最终罚款数

额。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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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 人脸识别已逐步渗透到民众生活

的方方面面。 部分商家未经许可采集

消费者人脸信息， 物业强制将“刷

脸” 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 甚

至有人倒卖人脸信息， 导致隐私泄

露、 诈骗等问题频发。 日前， 国家网

信办、 公安部联合发布《人脸识别技

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 首次给“刷

脸” 应用划定了明确的安全边界， 新

规自 6 月 1 日起施行。 在制度落地过

程中， 社区门禁的替代方案如何确定

等具体操作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完

善。

立法回应公众对人脸信

息滥采滥用的担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裴炜教

授在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

示， “办法” 以“特定目的、 最小影

响、 严格保护” 为核心原则， 从制度

设计上对个人信息滥采滥用作出系统

性回应。 例如， 限定适用场景， 明确

禁止单位和个人未经个人同意， 非法

采集、 处理人脸信息， 尤其是在宾馆

客房、 公共浴室、 更衣室、 卫生间等

私密空间禁止安装人脸识别设备； 还

要求开展安全评估、 加密存储、 权限

控制、 访问审计等技术性措施， 降低

数据泄露和滥用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朱

巍副教授表示， “办法” 的创新之处

在于将《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的权利

细化到人脸识别场景中。 比如将“单

独同意” 作为采集人脸信息的基本前

提， 要求信息处理者全面告知使用目

的、 方式和范围等； 同时在同意权基

础之上增加了“选择权”， 强调人脸

识别不得作为唯一身份验证方式， 如

果存在多种渠道， 需要给予用户选择

的权利； 此外， 还增加了“撤回权”，

个人有权撤回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等。

这些规定填补了此前法律实践的空

白， 尤其是针对商业场景中强制刷脸

的问题， 如此前曝光的科勒门店违规

采集人脸信息事件， 体现了立法对公

众关切的精准回应。

个人撤回同意可同步要求

删除人脸信息

“办法” 明确，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

人脸信息的， 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但未

明确撤回后的人脸信息处理细节， 难免

引发民众担忧。 对此，朱巍表示，“办法”

部分条款属于转致性条款， 个人行使撤

回权后， 发现信息处理者仍未删除人脸

信息， 可以通过 《个人信息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相关规定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同时， 建议由网信办或引

入第三方机构以技术手段予以监督， 确

保信息管理者彻底清除数据。

裴炜则提示， 个人在撤回同意后，

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相关规

定， 先行主张删除权， 撤回同意后可同

步要求删除人脸信息； 行政机关需在法

定期限内处理， 如有关单位拒绝删除或

未履行义务， 民众可提供通信记录、 使

用截图、 登录页面等证据， 向当地网信

部门投诉。 此外， 如造成实际损害， 民

众可依据《民法典》 关于隐私权、 个人

信息权等条款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侵

权人删除数据、 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

建议将人脸识别管理纳入

更高位阶的法律

现实中社区门禁强制刷脸的现象较

为普遍， 此次“办法” 明确要求人脸识

别不得作为唯一验证方式。

对此， 裴炜表示， 在制度设计层

面， 尚需进一步明确替代方式， 细化替

代方案 （如 IC 卡、 密码等） 的技术标

准和配备要求， 防止形式主义替代； 推

动住建、 网信、 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

出台社区人脸识别使用指引； 此外， 还

可以强化物业责任与自治机制， 将相关

内容纳入 《物业管理条例》， 通过业主

大会等途径决定门禁方式， 尊重居民多

数意见。

在朱巍看来， “办法” 虽未明确禁

止物业使用人脸识别， 但要求必须提供

替代选项， 否则构成违规。 因此， 社区

管理在尊重多数意见的同时， 必须保障

少数人的选择权。 即便大多数业主同意

使用人脸识别， 按照办法要求也应保障

少数反对者享有替代进入方式， 如门禁

卡或密码。

裴炜还提醒， 居民遭遇此类问题

时， 可通过多种渠道维权， 例如遇到门

禁系统强制刷脸情形， 可以拨打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向住建部门反馈或提出

意见； 对于信息处理未告知或未删除数

据的行为， 可以向网信部门投诉； 就人

脸识别应用中的技术安全隐患等问题，

则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必要时还

可借助检察公益诉讼途径。

朱巍表示， 人脸识别不仅涉及个人

外貌， 更与个人信息密切相关， 可以匹

配身份、 财产、 家庭等几乎所有信息，

一旦泄露将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后

果。 但“办法” 层级较低， 建议未来修

订 《个人信息保护法》 时， 将人脸识别

管理的核心内容纳入其中。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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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新规出台

门禁刷脸必须提供替代方案


